二、采购要求
 
 
（一） 服务需求
1、工作目标
根据《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指南》、《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计划》等相关文件要求，深入推进耕地土壤污染源头管控工作，在万年县开展受污染耕地开展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工作。分析受污染耕地的污染因子及分布特征，从大气重金属沉降、水力输移（如涉重金属废渣或水体重金属污染底泥随水进入农用地，导致重金属在农用地中累积）、其他类型成因（如交通污染、事故污染、废水污染、农业投入品污染等）等方面研判污染成因，排查并核实区域内的污染源，提出耕地污染源头管控对策建议，为万年县下一步全面持续开展区域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控奠定基础。
2、工作内容
以涉镉等重金属污染为重点，对项目排查范围覆盖万年县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确定调查监测区域
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数据，结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的调查数据，通过现场踏勘和调查，筛选并确定调查监测区域。
（2）前期资料收集
收集排查区域自然环境、土壤等调查和监测数据、潜在污染源信息以及水体、气象气候、土地利用及农业种植情况等其他资料和数据。
（3）初步研判污染成因
在收集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结合行政区划、地形、灌溉水源情况、潜在污染源分布等情况，初步分析受污染耕地的污染类型，重点判断是否为水污染型、大气污染型。
（4）现场踏勘和访谈
赴受污染农用地所在乡镇和村，现场查勘潜在污染源，访谈乡镇、村民(特别是熟悉本村情况的老人)及村干部。重点了解过去和现在污染源的情况，判断历史污染成因是否仍在延续，是否存在新的污染成因。
（5）研判污染成因
在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查勘及调查的基础上，研判历史或当前均不存在人为污染源的，可结束溯源。研判存在或不排除存在人为污染源的，按照生态环境部《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指南》的要求进一步研判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受污染农用地周边未发现明显线索，但不排除存在人为污染源的，重点研判是否存在大气重金属沉降或农业投入品污染。
（6）核实污染源
根据污染成因研判结果，按照生态环境部《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指南》的要求开展必要的现场查勘、访谈、监测等工作，核实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
（7）溯源成果运用
根据污染源核实情况，编制《万年县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排查与分析研究报告》，形成当前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清单，提出污染源管控（治理）对策，为后续污染源整治及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3、预期工作成果
（1）通过资料和数据分析，明确耕地重金属污染来源和迁移路径，识别确定的现存污染源/途径，探明万年县市典型耕地污染成因；
（2）编制《万年县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排查与分析研究报告》,提出污染源清单和管控对策建议。
4、服务质量要求：
(1)序时进度及质量需达到生态环境部或者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的各阶段抽查、检查要求；
(2)最终成果通过相关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组织的审查(如江西省生态环境厅或上饶市生态环境局无审查环节，则经甲方组织专家评审会通过)。
 
 
 
 
 
 
 

